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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規則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三十二條訂定之。 

第二條    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案件，其程序除依司法院大 

     法官審理案件法之規定外，適用本規則之規定。 

第三條    憲法法庭由大法官組成之。其人數不得少於大法官現有總 

      額四分之三。 

第四條    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 

一、為被聲請政黨代表人之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 

 二、大法官或其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為被聲請政黨代表人  

 八親等內之血親或五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係者。 

     三、曾為被聲請政黨之代表人者。 

     四、曾參與被聲請政黨違憲解散有關之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 

         之裁判者。 

五、曾在中央或地方機關參與被聲請政黨違憲解散有關之行政

處分或訴願決定者。 

第五條    遇有下列各款情形，當事人得聲請大法官迴避： 

一、大法官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 

二、大法官有前條所定以外之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 

          虞者。 

第六條    憲法法庭認聲請政黨解散案件在程序上不合法者，應附 

   理由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憲法法庭依聲請之內容，認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得不經       

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第七條    憲法法庭未依刖條規定處理者，應將聲請書繕本送達於被 

  聲請之政黨，並限期命其提出答辯狀。 

  前項答辯狀應送達於聲請機關。 

第八條    憲法法庭受理政黨解散案件認有必要時，得指定大法官三 

   人小組為受命大法官行準備程序，並由資深大法官主持之；資 

   同以年長者主持之。 

第九條   他法院裁判於憲法法庭之裁判有重大關係者，憲法法庭得 

  在他法院訴訟事件終結前，裁定停止審理程序。 

第十條    當事人委任訴訟代理人者，應以書面為之，並應提出受任 

   人具有律師或教授資格之證明文件。 

      憲法法庭許可代理人後，如認為其不合適者，得隨時撤銷 

      其許可。 

第十一條    憲法法庭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本於言詞辯論而為裁 

        判。 

         言詞辯論，以聲請人聲明應受裁判之事項為始。 

第十二條    參與言詞辯論之大法官有變更者，應更新審理程序。 

第十三條    憲法法庭應依職權調查證據。 

       憲法法庭調查證據，各機關團體有協助之義務，非依法律規 

       定，不得拒絕。 

第十四條    憲法法庭命被聲請政黨停止全部或一部活動之裁定 

     前，應聽取被聲請解散政黨之意見。 



        憲法法庭為前項裁定後如因情事變更而認無必要時，得 

    依聲請或依職權撤銷之。 

第十五條   憲法法庭對於裁判之評議，應作成評議紀錄。 

第十六條   經言詞辯論之裁判，應於言詞辯論終結後一個月內指定 

期日宣示之。但自言詞辯論終結時起至宣示裁判期日不得逾

二個月。 

第十七條   憲法法庭於言詞辯論終結後，宣示裁判前，如有必要得 

命再開言詞辯論。 

第十八條    憲法法庭審理案件，由大法官書記處辦理紀錄事務。 

前項紀錄人員之迴避，準用大法官迴避之規定。 

第十九條    本規則於大法官審理解釋案件行言詞辯論時準用之。 

第二十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